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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勤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

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329,505,960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329,505,960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2月11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关于同意华勤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3]1340号）同意，华勤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股）72,425,241股，并于2023年8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发行完成后公司

总股本为724,252,41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664,794,405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59,458,005

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部分限售股及上述部分限售股因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所增加的股份， 涉及的限售股股东共计8名， 对应限售股数量为329,505,96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2.4352%。原锁定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因公司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连续20个交易日收盘

价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价格80.80元/股，依照相关股东延长锁定期的承诺，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

限售股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在原锁定期基础上自动延长6个月，将于2025年2月11日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完成后，总股本为724,252,41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664,794,

405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59,458,005股。 上市后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如下：

（一）公司于2024年1月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2024年2月，该激励

计划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725,801,805股。 此次股本增加不涉及本次上市流

通的限售股股东。

（二）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24日、2024年5月1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

四次会议及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

议案》，同意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725,801,805股，扣除回购专户的股份数1,608,474股，以此为

基数计算，每10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4股。 2024年6月，公司完成了本次权益分派，公司的总股本变更为

1,015,479,137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因本次权益分派导致其持有的公司限售股股份由235,

361,400股增加至329,505,960股。

（三）公司于2024年7月1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向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2024年8月，

该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1,015,890,620股。此次股本增加不涉及本

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

除上述股本数量变动情况外，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形成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生其

他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关于股份限售的承诺具体如

下：

（一）承诺人将严格履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股票锁定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

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承诺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

行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二）公司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如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

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复权处理，下同）低于

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承诺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自

动延长6个月。

除上述承诺外， 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

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 公司本次拟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已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中做出的各项承诺。 本次拟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相关信

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情况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总数为329,505,960股；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2月11日；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

数量（股）

剩余限售股数量（股）

1 上海勤沅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8,833,516 5.7913% 58,833,516 0

2 上海勤贝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5,375,068 5.4509% 55,375,068 0

3 上海勤旬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4,805,548 5.3948% 54,805,548 0

4 上海勤广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2,783,976 5.1958% 52,783,976 0

5 上海勤铎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1,007,852 5.0210% 51,007,852 0

6 崔国鹏 22,680,000 2.2325% 22,680,000 0

7 吴振海 18,900,000 1.8604% 18,900,000 0

8 陈晓蓉 15,120,000 1.4883% 15,120,000 0

合计 329,505,960 32.4352% 329,505,960 0

注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的情形；

注2：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单项数据存在四舍五入的情况，加总数据有尾差。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1 首发限售股 329,505,960

合计 329,505,960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股份类别 变动前（股） 变动数（股） 变动后（股）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772,331,581 -329,505,960 442,825,621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43,559,039 329,505,960 573,064,999

股份合计 1,015,890,620 0 1,015,890,620

注： 上表中， 变动前的股本结构数据系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以

2025年1月10日为权益登记日的《发行人股本结构表（按股份性质统计）》以及《限售股份明细数据

表》填写。 本次变动后的股本结构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最终办理结果为

准。

特此公告。

华勤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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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勤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2/19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4年2月18日~2025年2月17日

预计回购金额 30,000万元~40,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555.61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5469%

累计已回购金额 30,950.19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43.18元/股~78.31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2月1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低于人民币3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含）的自有资

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98.87

元/股（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有关本次回购股份事

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2月19日、2024年2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华勤技术关于推动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暨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2）、《华勤技术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4-013）。

因公司实施2023年度权益分派，自2024年6月11日起，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98.87元/

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69.81元/股（含），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429.74万股至572.98万

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于2024年6月4日披露的《华勤技术

关于实施2023年度权益分派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1）。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回购股份》等相

关规定，在回购股份期间，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1月，公司未回购股份。截至2025年1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

份5,556,05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5469%。 回购的最高成交价格为78.31元/股，最低成交价格为

43.18元/股，已累计支付的总金额为309,501,896.17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进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勤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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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及五方及六方

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4〕964号文注册批复，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81,451,612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4.80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499,999,977.60元， 扣除不含增值税的发行费用人民币3,050,

416.26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496,949,561.34元。 2024年12月25日，独立财务顾问（牵头主承

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已将上述募集资金总额扣除承销费（含增值税）

后的余款划转至公司指定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募集资金到位

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2024〕530号）、《验证报告》（天健验〔2024〕531

号）。

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及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的

相关规定，确保募集资金的规范使用以及募投项目的有序实施，2024年11月28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及相关授权的议案》，同意对本次

发行的募集资金实行专户专储管理， 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及其授权的指定人员办理上述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的设立及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签署等具体事宜。

上述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并与募集资金专户监管银行、中信证券签署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2日披露的《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85）。

近日， 公司及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下属公司因募集资金管理的需要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行、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阜外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安慧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本次募集资金

的存放与使用。 截至2025年1月27日，公司及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下属公司已分别与上述银行及中

信证券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四方监管协议》” ）、《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五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五方监管协议》” ）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六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

“《六方监管协议》” ）。 上述《四方监管协议》《五方监管协议》及《六方监管协议》的内容与上海证券

交易所公布的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2025年1月27日止，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及存储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主体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万

元）

募集资金用途

1

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翠微支行

（注1）

95508801118598

00190

27,489.56

新建1000吨/年全氟烯烃项目、补充流动资金或偿

还债务的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以及其他募集

资金使用范围内的资金划付。

2

中化蓝天电子材料（郴

州）有限公司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翠微支行

95508899000067

63342

0.00

新建1000吨/年全氟烯烃项目的募集资金的存储

和使用。

3

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学清

路支行（注2）

20000035768400

032729414

150,000.00

海棠1901产业化项目（2000吨/年FEC项目）、新建

200吨/年PMVE项目、新建2万吨/年PVDF项目的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以及其他募集资金使用

范围内的资金划付。

4 中化蓝天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学清

路支行

20000025715800

173280009

0.00

海棠1901产业化项目（2000吨/年FEC项目）、新建

200吨/年PMVE项目、新建2万吨/年PVDF项目的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以及其他募集资金使用

范围内的资金划付。

5

中化蓝天集团贸易有限

公司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学清

路支行

20000047115400

173273391

0.00

海棠1901产业化项目（2000吨/年FEC项目）、新建

200吨/年PMVE项目、新建2万吨/年PVDF项目的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以及其他募集资金使用

范围内的资金划付。

6

陕西中蓝化工科技新材

料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学清

路支行

20000098879500

173272792

0.00

海棠1901产业化项目（2000吨/年FEC项目）的募

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以及其他募集资金使用范

围内的资金划付。

7

陕西中蓝化工科技新材

料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学清

路支行

20000098879500

173273038

0.00

新建200吨/年PMVE项目的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

用，以及其他募集资金使用范围内的资金划付。

8

陕西中蓝化工科技新材

料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学清

路支行

20000098879500

173273191

0.00

新建2万吨/年PVDF项目的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

用，以及其他募集资金使用范围内的资金划付。

9

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分行

12890317741000

8

57,500.00

20万吨/年锂离子电池电解液项目（一期）的募集

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以及其他募集资金使用范围

内的资金划付。

10 中化蓝天集团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分行

57190031541000

8

0.00

20万吨/年锂离子电池电解液项目（一期）的募集

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以及其他募集资金使用范围

内的资金划付。

11

四川中蓝新能源材料有

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分行

57191918101000

8

0.00

20万吨/年锂离子电池电解液项目（一期）的募集

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以及其他募集资金使用范围

内的资金划付。

12

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阜外支行

11006023901300

7591256

48,500.00

年产 1.9万吨VDF、1.5万吨PVDF及配套 3.6万吨

HCFC-142b原料项目 （二期）、1300吨/年含氟电

子气体改扩建项目的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以

及其他募集资金使用范围内的资金划付。

13 中化蓝天集团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阜外支行

11006023901300

7696284

0.00

年产 1.9万吨VDF、1.5万吨PVDF及配套 3.6万吨

HCFC-142b原料项目 （二期）、1300吨/年含氟电

子气体改扩建项目的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以

及其他募集资金使用范围内的资金划付。

14

浙江省化工研究院有限

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阜外支行

11006023901300

7720551

0.00

年产 1.9万吨VDF、1.5万吨PVDF及配套 3.6万吨

HCFC-142b原料项目 （二期）、1300吨/年含氟电

子气体改扩建项目的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以

及其他募集资金使用范围内的资金划付。

15

中化蓝天氟材料有限公

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阜外支行

11006023901300

7689713

0.00

年产 1.9万吨VDF、1.5万吨PVDF及配套 3.6万吨

HCFC-142b原料项目（二期）的募集资金的存储

和使用， 以及其他募集资金使用范围内的资金划

付。

16

中化蓝天氟材料有限公

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阜外支行

11006023901300

7689561

0.00

1300吨/年含氟电子气体改扩建项目的募集资金

的存储和使用， 以及其他募集资金使用范围内的

资金划付。

17

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安慧支行

11050186360000

001588

26,500.00

扩建3000吨/年CTFE和10000吨/年R113a联产项

目、 新建15万吨/年锂离子电池电解液项目 （一

期）的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以及其他募集资金

使用范围内的资金划付。

18 中化蓝天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安慧支行

11050186360009

158801

0.00

扩建3000吨/年CTFE和10000吨/年R113a联产项

目、 新建15万吨/年锂离子电池电解液项目 （一

期）的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以及其他募集资金

使用范围内的资金划付。

19

中化蓝天集团贸易有限

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安慧支行

11050186360009

158802

0.00

扩建3000吨/年CTFE和10000吨/年R113a联产项

目、 新建15万吨/年锂离子电池电解液项目 （一

期）的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以及其他募集资金

使用范围内的资金划付。

20

郴州中化氟源新材料有

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安慧支行

11050186360009

158803

0.00

扩建3000吨/年CTFE和10000吨/年R113a联产项

目的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以及其他募集资金

使用范围内的资金划付。

21

浙江中蓝新能源材料有

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安慧支行

11050186360009

158804

0.00

新建15万吨/年锂离子电池电解液项目（一期）的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以及其他募集资金使用

范围内的资金划付。

注1：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翠微支行隶属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广发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分行指定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翠微支行为该募集资金专户的具体经办网点。

注2：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学清路支行隶属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分行，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关村分行指定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学清路支行为该募集资金专户的具体经办网点。

三、《四方监管协议》《五方监管协议》及《六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一” ）、中化蓝天电子材料（郴州）有限公

司/中化蓝天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二” ，“甲方一”与“甲方二”合称为“甲方” ）

或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一” ）、中化蓝天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

方二” ）、中化蓝天集团贸易有限公司/浙江省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四川中蓝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甲方三” ，“甲方一” 、“甲方二”与“甲方三”合称为“甲方” ）

或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一” ）、中化蓝天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

方二” ）、中化蓝天集团贸易有限公司/浙江省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三” ）、中化蓝天氟

材料有限公司/郴州中化氟源新材料有限公司/浙江中蓝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陕西中蓝化工科技新材料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四” ，“甲方一” 、“甲方二” 、“甲方三”与“甲方四”合称为“甲方” ）

乙方：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阜外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安慧支行 （以下简称

“乙方” ）

丙方：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财务顾问）（以下简称“丙方” ）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甲方二/甲方三/甲方四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该专户仅用于相关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以及其他募集资金使用范围内的资金划付，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

用途。

2、按照相关监管、自律规定履行内部程序并获得丙方同意后，甲方可在内部决议授权范围内将专户

内的部分资金以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规定的现金管理投

资产品形式存放。 甲方应将产品的具体金额、存放方式、存放账户、存放期限等信息及时通知丙方。 甲方

承诺上述产品提前支取、到期或进行转让后将资金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并通

知丙方。 前述产品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公告后，甲方才可在授权的期限和额度内再次开展现金管理。

甲方及乙方应确保上述产品不得质押，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如适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

其他用途；同时，乙方应按月（每月15日前）向丙方提供上述产品受限情况及对应的账户状态，甲方授权

乙方可以向丙方提供前述信息。

3、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4、丙方作为甲方一的独立财务顾问，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或其他工作人员

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

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5、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刘拓、索超、李雨修、李卓凡、李娇扬或其他项目组成员

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二/甲方三/甲方四专户及甲方二/甲方三/甲方四募集资金涉及的相关账

户（包括现金管理账户，专户及相关账户下文统称为“账户” ）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

提供所需的有关账户的资料。

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及其他项目组成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二/甲方三/甲方四账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

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二/甲方三/甲方四账户有关情况时应

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丙方出具的介绍信。

6、乙方按月（每月15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账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7、乙方按照甲方资金划付申请进行划付时，应审核甲方的支付申请（或支付凭证）的要素是否齐

全，且与《监管指令授权书》预留签章进行表面一致性审核是否相符，募集资金用途是否与约定一致。

8、 甲方二/甲方三/甲方四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

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的20%的，甲方二/甲方三/甲方四及乙方

应当在付款后1个工作日内及时以传真/邮件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9、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 丙方更换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的，应当

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17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独立财务顾问

主办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10、若乙方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则甲方应按照丙方要求陪同其前往乙方获取对账单。

11、乙方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和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

方查询与调查账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12、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

面报告。

13、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或合同专

用章之日起生效至账户资金（含现金管理产品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或专户依法销户

（以孰早为准）后失效。

14、如果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规定而给其他方造成损失，违约方

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而遭受的所有损失和费用。

15、本协议项下所产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首先应在争议各方之间协商解决。 如果协商

解决不成，争议各方应提交位于北京的北京仲裁委员会，并按其提交仲裁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最终裁

决。 仲裁应用中文进行。 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对各方均有约束力。

16、本协议一式陆/捌/玖份，甲、乙、丙三方各持贰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备壹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四、备查文件

1、《四方监管协议》；

2、《五方监管协议》；

3、《六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2月6日

证券代码：605020� � � � �证券简称：永和股份 公告编号：2025-006

债券代码：111007� � � � � � � �债券简称：永和转债

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8/28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5,000万元～10,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315.4280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8320%

累计已回购金额 5,100.65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14.74元/股～20.94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8月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 为增强投资者的投资信心，促进公司健

康、稳定、可持续发展，综合考虑公司经营情况、财务状况以及未来盈利能力等因素，公司拟通过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5元/股（含本数），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

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于2024年8月28日披露的《浙江

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暨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4-069）。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

的回购进展公告如下：

2025年1月，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48,000股，占公

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0127%，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20.94元/股，最低价为20.81元/股，成交总额为人

民币1,002,469.00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2025年1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3,154,28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8320%，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20.94元/股，最低价为14.74元

/股，成交总额为人民币51,006,480.40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

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6日

证券代码：688686� �证券简称：奥普特 公告编号：2025-004

广东奥普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9/24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3,000万元～6,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116,170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0950%

累计已回购金额 797.35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61.38元/股～84.8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9月2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A股股份，并在未

来适宜时机将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 （含本

数），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含本数），回购价格不超过80.00元/股（含本数），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自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27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4-048）。

2024年10月14日， 因公司实施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 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

80.00元/股（含本数）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79.87元/股（含本数）。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1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价

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0）。

2024年12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回购股份资金来源

的议案》及《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将回购资金来源由“自有资金” 调整

为“自有资金和专项贷款资金” ，同时将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人民币79.87元/股（含本数）调整为不超过

人民币96.00元/股（含本数）。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31日披露的《关于调整回购股份资金来

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6）、《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7）。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的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

股份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1月，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36,60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为0.0299%， 回购股份最高成交价为84.80元/股， 最低成交价为82.19元/股， 总成交额为

305.96万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2025年1月31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116,17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950%，回购股份最高成交价为84.8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61.38元/股，总成

交额为797.35万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

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奥普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6日

证券代码：002625� � � � � � � � �证券简称：光启技术 公告编号：2025-009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超材料产品批产合同的

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下属子公司深圳光启尖端技术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光启尖端” ）的通知，光启尖端与某客户签订了合计71,408万元的超材料产品批产合同，

与另一家客户签订了合计6,603.7096万元的超材料产品批产合同。 光启尖端近期累计与两家客户签订

了合计78,011.7096万元的超材料产品批产合同。 上述合同与公司以往披露的合同无关，属于2025年新

增的合同。

一、交易概述

根据上述合同内容，光启尖端将向某客户交付金额为71,408万元的超材料航空结构产品，将向另一

家客户交付金额为6,603.7096万元的超材料航空结构产品。光启尖端合计将向两家客户交付金额为78,

011.7096万元的超材料航空结构产品，相关产品将于2025年底之前完成交付。

二、协议对方情况介绍

1、公司已按相关规定履行审批程序，豁免披露相关信息。

2、两家客户与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交易条款已对产品交付、产品价格、质量要求、技术标准、包装标准、验收标准、结算方式与期限、违

约责任、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约定。

四、本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继续投入超材料的研发、生产、测试建设，增强新一代超材料航空结构等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巩固公司在超材料尖端装备领域的市场竞争地位。

本次合同的签订和履行预计对公司2025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本次合同的履行不影响公司业

务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因为履行本次合同对相关客户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本次签订的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可能存在一定的违约风险，受不可预计因素等影响，合同可能存在无

法全部履行或终止履行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688333� � � �证券简称：铂力特 公告编号：2025-003

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11/28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3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7,000万元（含）～10,000万元（含）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1,759,549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65%

累计已回购金额 73,212,663.63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38.42元/股-50.44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11月26日，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长兼总经理薛蕾先生向公司董事会提议，使用公司自

有资金和自筹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

币普通股（A�股）股票。

2024年11月2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本次回购股份全部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4.60元/

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7,0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00万元（含），回购期

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3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28日和2024年12月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长兼总经理提议再次回

购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53）、《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054）和《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4-057）。

二、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实施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

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5年1月31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1,

759,54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65%，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50.44元/股,最低价为38.42� 元/股,

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3,212,663.63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

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5日

证券代码：600438� � � � � � � � �证券简称：通威股份 公告编号：2025-007

债券代码：110085�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通22转债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毕暨增持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增持计划基本情况：通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通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通威集团” ）基于对公司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以及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拟自2024年2月1

日起至2025年1月31日期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增持本公司股份，拟增持金额不

低于10亿元，不超过20亿元，且合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 增持计划实施结果：截至2025年1月31日，通威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

累计增持公司股份62,511,97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9%，合计增持金额129,926.66万元，本次增持计

划已实施完毕。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本次增持计划的主体：公司控股股东通威集团有限公司

2、原持有股份数量及持股比例：本次增持前，通威集团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974,022,515

股，占本次增持计划公告之日公司总股本4,501,973,774股的43.85%。

3、增持主体通威集团在本次增持计划公告披露前十二个月内无已披露的增持计划的情况。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基于对公司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以及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 通威集团计划自2024年2月1日

起12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增持本公司股份，拟增持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不

超过20亿元，且合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资金来源为通威集团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 本次

增持计划具体内容请详见《通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06）。

三、增持计划实施结果

通威集团于2024年2月1日至2025年1月31日期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累计增

持公司股份62,511,972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1.39%，合计增持金额129,926.66万元，本次增持计划

已实施完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通威集团持有公司A股股份2,036,534,487股， 约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45.24%。

四、律师核查意见

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就本次增持发表了专项核查意见，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北京金杜

（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通威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专项核查意见》。

五、其他说明

（一）本次增持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

有关规定。

（二）通威集团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未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三）通威集团实施本次增持计划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6日

证券代码：603220� � � � � � � � �证券简称：中贝通信 公告编号：2025-005

债券代码：113678�债券简称：中贝转债

中贝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成交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贝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参与了金开新能伊吾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新疆哈

密伊吾县智算中心项目软硬件设备及集成服务采购（项目编号：0701-244013027N75）” 项目投标，并

于近日收到对方成交通知书，成交金额合计35,665.26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新疆哈密伊吾县智算中心项目软硬件设备及集成服务采购项目

招标主要服务内容：为新疆哈密伊吾县智算项目提供相关高性能服务器、通用服务器、网络、存储、

安全设备及相关集成服务等

招标人：金开新能伊吾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中技国际招标有限公司

（二）招标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金开新能伊吾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1,000万元

3、注册地址：新疆哈密市伊吾县创业产业园3楼305室

4、法定代表人：刘寅钊

5、股权结构：金开新能智算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持股100%，金开新能智算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为金开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0821）全资孙公司。

金开新能伊吾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人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合同金额为35,665.26万元，公司将根据本合同履约义务以及收入确认原则在相应的会计期间

确认收入，具体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情况需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合同履行对公司当期和未来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对公司业务经营的独

立性不产生影响。

三、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与招标人签署正式合同，合同签订和合同条款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

将积极推进与招标人签署正式合同的工作，项目具体内容以最终签署的正式合同为准。公司将根据项目

进展及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贝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6日


